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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消防署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推動小組設置
要點第五點修正總說明 

  「內政部消防署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推動小組設置要點」(以下簡

稱本要點)係內政部消防署於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消署人字第二

八Ｃ─九○Ｂ○四四一號函訂定，其後經九十六年三月六日以消署人

字第○九六○二○二一四七號函修正發布。茲因內政部業於一百零八

年五月六日以台內人字第一○八○三二一一七一號函修正內政部業

務委託民間辦理推動小組設置要點第四點，將每六個月召開一次會議，

修正為每年召開一次，為簡化行政作業，提升會議效率，爰依上開規

定修正本要點第五點規定為「本小組每年應定期召開一次會議，必要

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，召集人因故不能出

席會議時，由副召集人代理之。」（修正規定第五點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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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消防署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推動小組設置

要點第五點修正對照表 
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   明 

五、本小組每年應定期

召開一次會議，必

要時得召開臨時

會議，會議由召集

人 召 集 並 為 主

席，召集人因故不

能出席會議時，由

副召集人代理之。 

五、本小組每年應定期

召開二次會議，必

要時得召開臨時會

議，會議由召集人

召集並為主席，召

集人因故不能出席

會議時，由副召集

人代理之。 

為簡化行政作業，提

升會議效率及配合

內政部一○八年五

月六日修正之「內政

部業務委託民間辦

理推動小組設置要

點」第四點規定，爰

將本小組每年定期

召開二次會議，修正

為每年召開一次。 

 


